新北市油漆業職業工會
會員薪資調整申請書
	本人         會員證號碼：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申請自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將勞健保薪資        元

，調整為        元整。

並同意配合下列條件提出申請：

1.同意配合勞健保局審合資格時，提供相關工作證明及薪資表接

受審合。

2.如經勞健保局查核後有不合調整薪資條件所產生的保險費，給

  付及理賠相關差額，由會員自行負責。

3.本申請經同意調整後，不可撤回。
4.投保薪資調高後不能調低，且薪資調高前3個月不能有住院紀錄。

  立書人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